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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 

貳、里辦公處工作報告【111年 1月 1 日自 111年 9月 26日】 

111.01.14 國清週大掃除 

111.03.01 本(111)年度第一次里鄰工作會報暨慰勞志義工餐會 

111.03.27 睦鄰活動-新竹一日遊 

111.04.15調整忠孝東路 4段 216 巷 11弄沿線停車及標線會勘 

111.04.25 延吉街 138 巷 2至 6 號、忠孝東路 4 段 216巷 25 號及仁愛 

路 4段 345 巷 5 弄 15號側溝管線橫越改善工程會勘 

111.05.01 母親節活動 

111.05.06 忠孝東路 4 段 216巷 21號污水下水道回灌會勘 

111.05.17 仁愛路 4段 345巷 2 弄 1-11號接管施工路徑障礙協調會勘 

111.06.08 仁愛路 4段 345巷 4 弄劃設標線型人行道案會勘。 

111.06.22全里消毒 

111.06.25 睦鄰活動-南橫三日遊(6月 25日至 27 日) 

111.07.26忠孝東路 4 段 223巷 34弄 5號門口前塗銷禁停紅線 

111.08.02延吉街 62 巷 5號劃設禁停紅線及停車會勘 

111.08.19 清潔日大掃除 

111.08.23 全里消毒 

111.08.29 市政參訪 

111.08.31延吉街 70 巷 6弄增設禁停紅線會勘 

111.09.01 資源回收參訪 

111.09.04 歡慶中秋暨發放防疫用品 



參、宣導事項 

臺北市大安區 111 年度下半年里鄰工作會報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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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毒、預防愛滋、自殺防治、家暴防治宣導 

1. 別讓安非他命控制你：吸食安非他命常伴隨自殘與暴力的攻擊行為，甚至造成人

格分裂，勇敢拒毒，別讓毒品操控你，戒毒成功專線「0800-770-885(請請您幫幫

我)」。 

2. 預防愛滋，做好全面防護措施，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及水性潤滑液、不共用針具、

稀釋液，不使用毒品、定期愛滋篩檢等。若有需要可洽詢免付費「1922」專線—

便利民眾疫情通報及傳染病諮詢。 

3. 全年無休的自殺防治守護者-安心專線 0800-788-995改為「1925（依舊愛我）」，

提供全年無休、24小時免費心理諮詢服務，處理全國民眾情緒困擾、心理壓力等

議題。生活沒有過不了的難關，珍惜生命，擁抱希望！ 

4. 保護專線「113」，不分縣市、24 小時全天候可以手機、市話、簡訊（聽語障人士）

直撥，提供家暴諮詢與通報。 

二、登革熱防治宣導 

鑒於登革熱流行地區國家已有疫情爆發，國際新冠肺炎疫情趨緩國內逐步鬆綁邊境管

制，增加境外移入風險！為防治登革熱，請協助宣導落實里內登革熱病媒孳生源清除

及環境衛生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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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國民法官制度宣導 

為推動國民法官制度，使社會大眾瞭解國民法官制度內涵及刑事審判程序之原理

原則，司法院於111年1月起至同年12月15日止，辦理「國民法官制度-地方政府村里

（辦公室）合作推廣計畫」（下稱本計畫），透過與地方村里共同舉辦「國民法官制

度說明推廣活動」或「國民法官模擬法庭」2種形式之推廣活動，以期將國民法官新

制內容廣達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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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國民法官制度說明推廣活動」開放由村里辦公室及鄉（鎮、市、區）

公所於申請期間內，至司法院全球資訊網/國民法官/國民法官種子講師人才庫

（https://www.judicial.gov.tw/tw/lp-2101-1.html）查詢種子講師名單，擬定欲

邀請之種子講師，並填具「國民法官制度說明推廣申請書」後，逕洽該講師所屬機關

聯繫窗口協助安排行政及聯絡事宜。(臺北地方法院巫美華科長23146871#6503) 

四、防災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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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宅警報器宣導 

 

 

 

 

 

 

 

 

 

 

 

 

 

 

 

 

六、用電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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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八、全民國防宣導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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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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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役男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入營時程申請 

111年應屆畢業須服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可按個人需求，於申請期限內登入

內政部役政署網站（https://www.nca.gov.tw/）首頁/主題單元「役男入營時程申

請系統」/「優先入營申請作業」以網路方式提出申請，申請措施重點： 

(一) 6 月可畢業優先入營：申請期限自 111 年 5 月 17 日午 10 時起至 6 月 15 日

下午 5時止，預判入營時程為 111年 7月至 12月。 

(二) 延緩入營：申請期限自 111年 7月 1日上午 10時起至 12月 30日下午 5時

止，預判入營時程為 112年 2-4月以後。 

(三) 未申請者：未提出前二項申請者，將於「優先入營」役男徵集完畢後，接續

徵集，預計 111 年 9月至 112年 4月入營。 

申請後欲放棄者，應於各項申請放棄時段前至申請系統完成放棄網路申請，逾

申請期限不得放棄，且當年度不得再申請優先入營或延緩。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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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年金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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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實施方案 

因家庭成員發生死亡、失蹤或罹患重傷病、失業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與家庭遭逢變

故，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之大安區居民，請向居住地區公所社會課申請強化社會安全

網－急難紓困實施方案。（2351-1711 分機 8407） 

 

三、老人健保補助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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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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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 111 年度里鄰工作會報督導員宣導事項資料 

課  室 宣導項目 宣 導 內 容 及 注 意 事 項 

調解會 

免費法律諮詢 

本所調解委員會於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09 時 30 至 11 時

30 分及每週二、四下午 14 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之時

段，特別委請執業律師，在本會為市民免費提供法律

諮詢及疑難解答，歡迎里民多多利用。 

有糾紛，找調解會 

本所調解會已將各類聲請調解書格式及糾紛案例置於

本所調解會專屬網頁，民眾不必親自到調解會索取聲

請書表，即可上網下載。 

請里辦公處宣導周知或請里幹事協助有需要的里民上

網下載填寫。 

 

 

 

 

 

 

 

 

 

 

 

 

 

 

 

 

 

 

肆、111 年度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一、里鄰建設服務補助經費使用情形 

項目 核准金額 已支付經 

費及細項 

辦理進度

（％） 

經費核銷

報核日期 

備    註 

一、防火巷之整

頓清理 

75,000 

 

里內環境消毒 0

元 

0% 

 

  

三、守望相助工

作 

50,000 滅火器換藥及 

新購 0元 

0% 

 

  

十二、節慶、公

益、環保等相關

活動 

130,000 

 

慶祝母親節活動 

50,750元 

39% 

 

111.6.10  

十三、志工相關

費用 

45,000 辦理志工參訪或 

研習活動 0元 

0% 

 

  

二、二館回饋金辦理成果報表 

項目 核准金額 已支付經 

費及細項 

辦理進度

（％） 

經費核銷

報核日期 

備    註 

桌曆 58,000 桌曆 0元 0％   

睦鄰活動 39,898 睦鄰活動 50,300

元 

100％ 111.5.17 經費 30%內予

以調整 

獎助學金 20,000 獎助學金 0元 

 

0％   

志工餐會 40,000 志工餐會 40,000

元 

100％ 111.5.17  

防疫用品 47,000 防疫用品 0元 0％   

血壓計 58,000 血壓計 0元 0％   

 



伍、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研商本里 111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執行計畫案。 

說明：如附件 
辦法：111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辦理項目修正如下： 

滅火器換藥原編 50,000 元修正為 61,250元；辦理節慶、

公益、環保活動原編 130,000元修正為 163,750元；原編
志工參訪及研習活動 45,000元刪除。 

決議： 

 
提案二： 

     案由：研商修正本里 111年度「臺北市第二殯儀館回饋地方經費」 
使用計畫修正案。 

     說明：如附件                                                   

     辦法：111年度「第二殯儀館回饋金」辦理項目修正如下： 
睦鄰活動原編 39,898 元修正為 50,300元；防疫用品原編

47,000 元修正為 36,598 元。 
 
 

陸、臨時動議 
柒、主席結論 
捌、上級督導員講評 
玖、散會 
 


